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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078 证券简称：澄星股份 公告编号：临 2026-008

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 2025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●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，

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其他形式的分配。

●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公

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。

●公司不存在触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票上市规则》”）

第 9.8.1 条第一款第（八）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。

一、利润分配方案内容

（一）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

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公司 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净利润为 847.21万元，母公司报表期末未分配利润为 44,580.09万元。

2026年 4月 16 日，公司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2025 年

度利润分配预案》：公司本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，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

其他形式的分配。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。

（二）是否可能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

公司不存在触及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9.8.1 条第一款第（八）项规定的可能被实

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，相关数据和指标如下：

项目 本年度 上年度 上上年度

现金分红总额（元） 0 0 20,539,758.70

回购注销总额（元） 0 0 0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元） 8,472,122.07 -198,896,357.70 -60,829,137.13

本年度末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（元） 445,800,881.94
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

（元）A 20,539,758.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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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2025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说明

鉴于公司 2025年度业绩实现微盈，且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，为满足后续公司

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，主要用于江阴临港新项目建设、安全环保、技术改造、偿还债

务等方面以及补充日常运营资金，保障公司经营和发展策略的实施，提升公司盈利水

平，更好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，根据《公司章程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

引第 3号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》等相关规

定，公司本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，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其他形式的分配。

相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（一）公司所处行业特点、发展阶段、自身经营模式

公司所处行业为精细磷化工制造业，该行业具有安全环保标准高等特点，行业发

展与国民经济息息相关，受国家宏观政策影响较大。近年来，行业准入门槛进一步提

高，倒逼企业加大在安全环保、节能降耗、技术研发等方面的投入。

公司目前处于从传统精细磷化工企业向科技创新型企业、向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

业转型的阶段。公司主要从事黄磷、磷酸、磷酸盐等精细磷化工系列产品的生产与销售。

（二）公司盈利水平、资金需求及拟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

1、推动江阴临港项目加快投建，该项目是公司优化区域布局、实现产品向高端化

转型的重要战略举措，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；

2、公司所处行业为精细磷化工行业，属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，具有安全环保

风险高，节能降耗压力大等特点，在安全环保、技术改造、节能降耗等方面需要持续

的资金投入。

3、偿还债务及补充日常运营资金，一方面公司资产负债率偏高，留存未分配利润

将优先偿还债务，有效降低有息负债规模和财务费用。另一方面用于保障日常业务开

展，在应对行业政策调整、原材料价格波动、市场需求变化等经营风险时，较为充足

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

（元）B 0

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（元）C -83,751,124.25
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

注销总额（元）D=A+B 20,539,758.70

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

注销总额（D）是否低于5000万元 是

现金分红比例（%）E=D/C
不适用

现金分红比例（E）是否低于30%
不适用

是否触及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9.8.1条第一

款第（八）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

警示的情形
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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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储备资金可以实施更为灵活的产销购经营策略。

综上，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当前资金需求、未来发展投入、股东短期现金分红回

报与中长期回报的角度考虑，提出了上述利润分配方案。

（三）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预计用途及收益情况；

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仍属于全体股东所有，将用于公司转型所需，确保公司长期

稳健发展，为股东创造长期稳定回报。留存未分配利润将主要用于项目投建、安全环

保、技术改造等方面以及补充日常运营资金，进一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，保障公司

可持续发展的资金需求。

三、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

公司于 2026年 4月 16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2025年

度利润分配预案》，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

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会审议。

四、相关风险提示

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目前实际经营情况、资金需求等因素，尚需提

交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年 4月 18日


